
第三章  给水工程 
3.1 一般规定 
3.1.1 基本原则 

1．给水设施震后修复、加固的安全等级和使用年限应与建（构）筑物原设

计相匹配，新建的建（构）筑物的安全等级和设计使用年限应按现行相关规范和

标准执行。 
2．建（构）筑物修复的抗震设防烈度应不低于原设计的标准和现行相关抗

震设计规范的规定，加固、重建的建（构）筑物的抗震设计应按调整后的《中国

地震动参数区划图》执行，并相应确定抗震设防烈度。 
3．对新建和重建给水主要干线工程及大型水处理工程应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九十四号）（1997年12月29日），在四川地区还应遵循“四川

省人民政府令”（第78号）（1996年3月4日）进行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3.1.2 修复与重建基本技术措施 
1．给水工程建（构）筑物主要包括：管井、大口井、取水头部、取水泵房

（含变配电房）、输水管道、配水井、沉淀池、滤池、清水池、送水加压泵站、

水塔（高位水池）、变配电房、加药间、中央控制室、化验室等建（构）筑物。 
2．在地震后首先应进行应急危险度的评估。应急危险度评估方法：建筑物

部分应按照《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5）进行，构筑物部分可参照《室

外给水排水工程设施抗震鉴定标准》GB J43进行并应满足《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

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032的要求。应急危险度评估结果分为三类：危

险、警告、可继续使用。判定为危险的建（构）筑物不允许人员进入，可能采取

的措施是拆除；判定为警告的建（构）筑物可进入，但不能长时间停留，待后续

抗震鉴定后可采取加固改造或拆除的措施；判定为可继续使用的建（构）筑物一

般无震害或震害较轻，经过修复就可使用。 
3．对于震后被彻底破坏或严重破坏的取水建（构）筑物、净水厂建（构）

筑物、输水管道、高位水池，或修复成本过高，或经过地震安全评估认定原场地

地处断层、滑坡等不适宜在原址重建的，应进行规划搬迁重建。 
4．对水源地重建工程的水源保护区需要重新划定。 
5．对于抗震烈度为8度及以下地区，重建工程中采用的水塔设计必须符合相

关的抗震要求，一般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8度以上地区禁止采用水塔作为供水

设备，而应该采取其他供水方式（如无塔供水器等）进行替代。 
6．给水管网重建时必须进行网络层次的抗震可靠度分析与评估，通过对管

网整体抗震性能进行功能可靠度评价，明确系统的抗震性能，如果抗震性能无法

满足要求，采用增加管线、增大管径的拓扑优化方法来重新规划设计，直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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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要求为止。 
7．对于备用水源严重受损或遭受彻底破坏的备用水源应进行重建。对于还

没有备用水源的城市和受灾县，要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或当地政府的要求建设备

用水源。备用水源保护区的划定应按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 
338执行。 

 
3.1.3 规范和标准 

工程修复、加固和重建必须遵循下列规范和标准：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01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范                      JGJ116-98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                    GB50367-2006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GB50191-93 
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GB50032-2003                       
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DL5073-2000 
建筑物移位纠倾增层改造技术规范            CECS225:2007 
办公建筑设计规范                           JGJ67-2006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GB 50352-2005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                            GB50345-2004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50222-95（2001年版）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2005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50057-94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50140-2005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06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B50013-2006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5-2003 
泵站设计规范                              GB/T50265-97 
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68-97 
给水排水工程埋地铸铁管管道结构设计规程     CECS142：2002 
埋地给水排水玻璃纤维增强热固性树脂夹砂管 
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                      CECS129：2001 
埋地聚乙烯给水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CJJ101-2004  J362-2004 
埋地硬聚氯乙烯给水管道工程技术规程           CECS17:2000 
给水排水工程埋地矩形管管道结构设计规程       CECS145：2002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50019-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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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50053-94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50052-95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50054-95 
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                     GB50055-93 
电力装置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设计规范         GB50062-92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     （城市建设部份）建标[2000]202号 
其余国家和地方现行的相关技术规范、规程和标准 

 
3.2 应急阶段基本技术措施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的里氏8.0级强烈地震，波及四

川、甘肃、陕西、重庆四省（直辖市）区。四川省有18个市、州的8个市区、100
个县城受灾，其中成都市、德阳市、绵阳市、广元市、雅安市、阿坝州（即“五
市一州”）的多数市、县（市）是极其严重的重灾区，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蒙受

巨大损失外，城镇供水行业遭受到严重的破坏。据四川省城市供排水协会统计，

四川省供水受灾人口达1059万余人，损坏供水管道约7880km，毁掉自来水厂各

类蓄水池839个，破坏取水工程1281处，供水设施经济损失总计约26.78亿元，重

灾地区镇（乡）的供水设施更是遭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灾害发生后因断电、供水机电设备损坏和建（构）筑物受损、管网受损等原

因，致使灾区多数城市不能正常供水。因此在地震灾害发生后的应急供水是首先

需要解决的重要环节。 
 

3.2.1 在本地的供水设施严重受损状态下的应急供水 
因水源地遭受破坏或供水设施及管线严重受损，在灾后一段时期内不能靠现

有供水设施提供符合卫生安全要求的饮用水的局面称为应急供水。在此期间只能

是采取一些临时措施，保障人们生存、生活的需求。 
在现有供水设施不能供水的情况下，首先应该紧急调运瓶装水、桶装水至灾

区，或采用送水车向灾区临时送水。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敷设临时供水管网从

外地调水，或从未受损的自备水源向城镇临时供水。 
随后应征集、调运应急净水设备到灾区进行应急供水，可以在较长时间内解

决灾区的临时供水问题。应急净水设备应能以符合生活饮用水水源标准的地表水

作为水源进行水处理，目前通常采用膜法处理工艺，具有处理水量大、设备紧凑、

移动方便、适应力强、处理水质好等优点。这次汶川大地震后，有十多家国内外

的设备供应商捐赠了大量的应急净水设备到灾区，日处理能力从10m3/d至
120m3/d不等。 

应急供水应进行消毒处理。对临时供水设施的出水可进行集中消毒处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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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装水、桶装水可用消毒片进行消毒。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使用的饮用水消毒药

品多为二氧化氯消毒粉（片），是一种杀菌消毒药品，具有一定的腐蚀性，所以

在保管、使用时，一定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的方法执行，特别是使用量要严格掌

握，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危险。 
 

3.2.2 城市供水设施的应急供水 
1. 供水设施的抢修 
地震灾害会造成大面积停电、水源地破坏、净水厂受损、管网破损等局面，

需要进行抢修才能恢复供水。 
抢修前首先需要对受损建（构）筑物进行应急危险度评估，评估结果分为三

类：危险、警告、可继续使用。判定为危险的建（构）筑物不允许人员进入，可

能采取的措施是拆除；判定为警告的建（构）筑物可进入，但不能长时间停留，

待后续抗震鉴定后可采取加固改造或拆除的措施；判定为可继续使用的建（构）

筑物一般震害较轻或无震害，经过修复就可使用。 
然后要正确判断系统受损情况，及时对造成停水的关键设备如加压设备、加

药设备、消毒设备、厂内变配电设备及化验设备（装置）等进行抢修，以便能够

尽快恢复城镇供水。 
应尽快查明管网漏损点，进行抢修。短时无法完成抢修的部分应该关断。 
地震造成的管网破损可能会使管网内部遭受污染，因此在震后正式供水前，

应该对管网进行消毒处理，确保灾后饮用水水质安全。 
2. 备用水源的启用 

已经建成备用水源的地方，应该加强对备用水源水质的检测，确保备用水源

能够作为生活饮用水水源使用。加强对备用水源设备的检查，进行必要的维护和

维修，保证备用水源在需要时能投入运行。 
无备用水源的地方，要寻找临时水源进行应急供水。临时水源包括地面水、

农灌机井、浅层地下水等。临时水源应该水量充沛、水质良好，并且便于进行水

源保护。水源水质应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生活饮用水

水源水质标准》CJ 3020的要求，保护区的设置应按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

技术规范》HJ/T 338进行。 
 

3.2.3 应急供水的水质安全保障 
地震灾害对供水水质安全的潜在威胁在于原水水质恶化，水源遭受污染，管

网破损等。应根据城市供水水源水质可能遭受污染威胁的种类及可能造成的影

响，立即针对性地制订保证城市供水水质安全的应急预案，要加强对城市供水水

质安全的监管及对城市供水应急工作实行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和统一

对外宣传，各地应在抗震救灾指挥部之下成立由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负责，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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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卫生、水利等相关部门参加的城市供水应急保障指挥中心，负责城市供水

的保障和应急指挥工作。 
地震造成的山体滑坡、地层扰动，会使地面水和地下水的浊度升高。因此，

以地面水作为水源的净水厂应该强化常规处理管理，适当增加混凝剂投加量，降

低出厂水浊度。以地下水（或河边的大口井）作为水源的水厂，应该进行洗井操

作，待井水达到生活饮用水标准后，再经消毒处理向管网供水。对于以河边的大

口井作为水源的水厂，如果有过滤设施，则应马上投入运行，如果没有过滤设施，

则应进行洗井操作。 
水源地上游存在因危险品泄漏、杀虫防疫造成的化学污染和动植物尸体腐

烂、大面积疫情造成微生物污染的可能性，因此需要做好预防化学污染和微生物

污染的应急工作。要建立建设、环保、卫生、水利等相关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

采取查明潜在威胁，进行水源保护，扩大水源监测范围，增加原水检测项目，提

高原水监测频率，做好应急药品储备，做好投加准备工作，强化水处理过程等措

施。针对突发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理技术，可参考《城镇供水应急技术手册》（刘

文君、张丽萍编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2007年1月第一版）。现有城市

供水水源出现的污染不能通过应急水处理手段消除时，应使用备用水源或临时水

源供水。 
因为地震灾害造成城市供水管网大面积破损，除了需要强化水处理过程之

外，还要强化消毒过程，提高出厂水余氯水平，增加供水管网水质检测频率，确

保饮用水安全。应急供水期间的出厂水余氯含量不应低于0.7mg/L。 
因地震造成的水厂化验设备、化验药品严重受损，致使多数水厂不能正常开

展化验工作，因此需要采用水质监测车、水质化验车协助进行化验工作，也需要

其他供水企业开展大量的对口支援工作，确保供水水质安全。 
应急供水期间还应加强公共宣传，使每个人都知道饮水卫生的重要性，增强

自我保护意识。 

 
3.3 水源地 
3.3.1 抗震鉴定 

1．地震后首先应进行应急危险度评估。应急危险度评估主要依靠技术人员

的经验以及简单的测试工具和仪器，短时间内对水源地进行快速的危险度评价，

初步评定破坏程度，满足震后对水源地的快速评定要求。 
2．对应急评估判定为危险和警告的水源地，应进行抗震鉴定，抗震鉴定应

按《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95、《室外給水排水工程设施抗震鉴定标准》

GBJ43—82执行，并应符合《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GB50032—200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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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抗震鉴定主要检查管井、大口井、取水头部和吸水管沿线的场地和地基

情况、取水口的整体布置、穿管处堤岸结构及防渗、管材和接口等是否符合现行

抗震设计规范，检查管井是否断裂、倾斜。 
4．抗震鉴定应按调整后的《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为依据进行。根据水

源地构筑物的特点，地震破坏程度可划分为基本完好（含完好）、轻微破坏、中

等破坏、严重破坏、垮塌五个等级。其划分标准如下： 
（1）基本完好： 承重结构完好；个别非承重结构轻微破坏；附属构件有不

同程度破坏。 
（2）轻微损坏： 个别承重结构轻微裂缝；个别非承重结构明显破坏；附属

构件有不同程度破坏。 
（3）中等破坏： 多数承重结构轻微裂缝，部分明显裂缝；个别非承重结构

严重破坏。 
（4）严重破坏： 多数承重结构破坏或部分垮塌。 
（5）垮塌： 多数承重结构垮塌。 
5．抗震鉴定完成后，鉴定单位应出具相应的鉴定报告和结论，并根据不符

合鉴定要求的程度、部位对结构安全性和抗震性能影响的大小，结合使用功能、

城市规划和加固难易等因素，通过技术经济比较，提出相应的维修、加固、改造

或重建等抗震减灾对策。 
6．根据破坏程度，可按表3-1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表3-1  破坏程度及处理措施 

破坏程度 处理措施 

基本完好 一般不需修理即可使用 

轻微损坏 不需修理或需稍加修理，仍可继续使用 

中等破坏 需一般修理，采取安全措施并经加固后方可使用 

严重破坏 需大修或重建 

垮塌 需拆除重建 

 
3.3.2 修复和加固方法 

1．水源地工程设施包括给水厂的管井、大口井、取水头部、吸水管以及吸

水管需穿越的堤岸等相关工程。 
2．给水厂的水源地工程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修复、加固应按设防烈度提

高1度采取构造措施。工程修复、加固应符合《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DL5073—2000和《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032-2003
的规定。 

3．遭受泥石流、泥砂淤积等灾害的水源地，应首先清掏水源地影响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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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河床及取水口。对清掏石块、泥砂可能引起取水设施更大破坏的工程，应视工

程具体情况，选择合理的清掏时间进行取水条件的恢复。 
4．取水头部遭受破坏时，应先修复、加固吸水管的支承结构。必要时，修

复、加固前可临时拆除取水头和吸水管，保证取水设施不受更大破坏和施工安全。 
5．取水头部支承结构混凝土出现细小裂缝时，应采用压力注浆修补，注浆

材料可采用环氧树脂类液剂。支承混凝土结构出现较大裂缝时，可视裂缝的宽度，

采用微膨胀细石混凝土或混凝土灌缝，并在混凝土中掺加早强剂。 
6．头部支承混凝土结构发生局部塌落或破损时，应采用比原设计高一个等

级的混凝土浇筑修补。用于修补的混凝土应具有微膨胀性，并掺加早强剂。修补

时应先将原结构表面凿毛，对素混凝土支承结构，还应先进行植筋，保证新浇混

凝土与原结构连接可靠。 
7．头部支承结构发生倾斜时，应采取可靠措施进行调校恢复（钢架）或纠

倾，纠倾施工应参照《建筑物移位纠倾增层改造技术规范》CECS225:2007执行，

使取水头部符合安全取水的条件。 
8．吸水管穿越堤岸时应保证堤岸的安全和满足防渗的要求。震后穿越处的

堤岸发生损坏时，应立即在堤岸临水侧进行围堰和排水，避免发生管涌和更大的

次生灾害，然后抢修堤岸。堤岸加固、修复应按《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98
执行，加强防渗处理，并符合《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DL5073—2000的规

定。 
9．管井发生倾斜影响正常工作时，应参照《建筑物移位纠倾增层改造技术

规范》CECS225:2007进行修复。对断裂和倾斜严重修复困难的管井，应拆除重

建。 
10．水源地的管道修复、加固技术措施按3.5.2的内容实施。 
11．大口井的修复、加固技术措施按3.4的内容实施。 
 

3.3.3 重建技术 
1．水源地的工程场地应选择在对抗震有利的地段，避开地震时可能发生崩

塌、滑坡、泥石流和震陷等对抗震不利和危险的地段。 
2．给水厂的水源地工程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并且修复、加固较为困难，

水源地工程的抗震设防类别应为乙类。 
3．水源地工程的重建应严格按照《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98 执行，

并符合《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DL5073-2000和《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

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032-2003的规定。 
4．水源地取水头部一般应以基岩或密实卵石层为地基持力层，并满足抗冲

刷的要求。水源地取水头部支承结构宜采用混凝土、钢筋砼或钢结构。 
5．水源地取水管穿堤岸处应采用钢管，堤外设柔性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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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源地工程的重建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规范、标准、技术规程的规

定。 
 

3.4 给水处理厂及给水泵站 
3.4.1  构（建）筑物抗震鉴定及修复加固的一般规定 

1．震害分析 

给水处理厂及给水泵站[以下简称水厂（站）]的建（构）筑物在地震中有

不同程度的破坏，建筑物的破坏形式和特点与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类似，如：框

架结构填充墙开裂和倒塌、框架结构梁柱裂缝、砖混结构墙体开裂等，因为水厂

（站）的建筑一般体量不大，楼层不高，地震破损的程度相对较轻。水厂（站）

内的构筑物也有震损，尤以上部结构更为严重，图3-1为某给水厂送水泵房的墙

 

图3-1  某送水泵房的墙体破坏 

 

体破坏情况，有的建（构）筑物在地震后变成了危房。水厂（站）的建（构）筑

物之间通常设有连接走道，连接走道往往是抗震的薄弱环节，走道和支座容易破

坏，图3-2是某给水厂两构筑物之间的连接走道支座的破坏照片。从震后破坏现

象分析，地震对建（构）筑物的地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图3-3是某给水厂的

送水泵房，泵房的中部设有一道变形缝，地震发生后，变形缝的宽度由下至上逐

渐变大，说明构筑物地基产生了不均匀的轻微震陷。钢筋混凝土水池墙板由于结

构抗力大，整体性好，地震后基本完好。仅发现有的地面式水池加设砌体保温墙，

震后保温墙与钢筋混凝土壁板产生分离，见图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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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某连接走道支座破坏 

 

图3-3 某送水泵房变形缝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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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厂（站）在地震后首先应进行应急危险度评估。应急危险度评估主要

依靠技术人员的经验以及简单的测试工具和仪器，短时间内对建（构）筑物进行

快速的危险度评价，初步评定和分类筛选建（构）筑物的破坏程度，满足震后对

建（构）筑物的快速评定要求。 

3．对应急评估判定为危险和警告的建（构）筑物，应进行抗震鉴定，抗震

鉴定应遵照《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95、《室外給水排水工程设施抗震

鉴定标准》GBJ43—82执行，并应符合《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

规范》GB50032—2003的规定。 

4．建筑物的抗震鉴定要求参照《地震灾后建筑修复加固与重建手册》执行。 

5．抗震鉴定应按调整后的《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为依据进行。根据构

筑物的特点，构筑物的地震破坏程度可划分为基本完好（含完好）、轻微破坏、

中等破坏、严重破坏、垮塌五个等级。其划分标准如下： 

（1）基本完好： 承重结构完好；个别非承重结构轻微破坏；附属构件有不

同程度破坏。 

（2）轻微损坏： 个别承重结构轻微裂缝；个别非承重结构明显破坏；附属

构件有不同程度破坏。 

（3）中等破坏： 多数承重结构轻微裂缝，部分明显裂缝；个别非承重结构

严重破坏。 

（4）严重破坏： 多数承重结构破坏或部分垮塌。 

（5）垮塌： 多数承重结构垮塌。 

6．抗震鉴定完成后，鉴定单位应出具相应的鉴定报告和结论，并根据不符

合鉴定要求的程度、部位对结构整体安全性和抗震性能影响的大小，结合使用功

能、城市规划和加固难易等因素，通过技术经济比较，提出相应的维修、加固、

改造或重建等抗震减灾对策。 

7．根据构筑物的破坏程度，可按表3-2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表3-2 构筑物破坏程度及处理措施 

破坏程度 处理措施 

基本完好 一般不需修理即可使用 

轻微破坏 不需修理或需稍加修理，仍可继续使用 

中等破坏 需一般修理，采取安全措施并经加固后方可使用 

严重破坏 需大修或重建 

垮塌 需拆除 

 

8．地震中遭到山体崩塌、滚石、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损坏的水厂（站），应

对其山崖采取削方、剥离、锚固、清理等技术措施，消除其威胁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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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对局部损坏较严重的构（建）筑物原则上宜拆除受损部分并采用原构（建）

筑物相同的建筑材料和结构形式进行修复。 

10．对水厂（站）中个别受损严重的构（建）筑物，可根据其受损严重程度

采取局部修复或拆除重建等措施。 

 
3.4.2 生产系统破坏程度检查与评估 

1．生产系统破坏程度评估 
（1）水厂（站）地貌改变或泥石流、崩塌等次生灾害使系统全部毁损而完全

失去水厂（站）的供水功能。 
（2）地震波使水厂（站）构（建）筑物及设备彻底毁损而完全失去水厂（站）

的供水功能。 
（3）构（建）筑物、制水供水设备，供电系统、管道系统不同程度受到破坏，

暂时丧失或影响水厂（站）向管网供水，但可修复，经修复和加固后能恢复和部

分恢复水厂（站）供水能力。 
2．供电系统的检查及评估 
在地震后水厂（站）内电气与自控系统损坏现象： 
（1）在大地震发生时，由于上级电气系统受损或破坏，或者由于保护系统检

测到异常，自动切除负荷，会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停电，因而使水厂（站）失去供

电电源，导致无法运转。 
（2）发生强烈地震时，导致水厂（站）主要电气设备如主变压器、开关柜等

设备主体出现位移、扭转、变形、倾倒、绝缘支柱断裂、裂纹等损害。 
（3）由于地震时墙体的倒塌、天棚跌落等造成电气设备设施损坏。 
（4）地震造成部分电缆特别是控制电缆、信号电缆受损。 
（5） 现场控制箱、柜连接接头、端子松动、脱落，导致控制操作失灵、失

效。 
（6）部分检测仪表受损，失准、失效。 
3．机械设备的检查与评估 
震后机械设备损坏主要表现在结构和功能上，对受损设备可以分成四类。 
Ⅰ类：设备结构完好无损坏，只存在位移和位移过程中带来的紧固定位系统

损坏而影响正常运行。 
Ⅱ类：结构基本完好，只有小量变形和损伤，而未影响结构强度，经校正后

即可投入正常运行。 
Ⅲ类：结构受损，但经修补、加固后不影响正常使用或者基本恢复设备原有

功能可继续使用。 
Ⅳ类：结构严重损坏，已无法使用，或修补后虽然可以勉强运转但严重影响

原有功能和在运行中存在有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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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道系统检查与评估 
首先对地面管道进行检查，再进行地下管道检查。损坏的管件为刚性的结构

性破坏时，应对管件进行修补或更换；破坏为柔性位移性破坏时，一般以校正修

复后即可恢复运行。 
管道检查包括管路上的联络设备（如阀门）、支墩及与各构（建）筑物之间

的连接处。内容如下：阀门有无漏水和破损、支墩是否有效，与构（建）筑物连

接处有无松动、渗漏或脱落。 
管道的破坏，除被直接砸损破坏外，主要是位移造成的损坏，地下管道由于

受地下土壤周边的约束，所以通常较地面管道破坏轻微。 
5．化验设备与仪表检查与评估 
（1）化验设备一般由玻璃器皿为主组成，地震的直接外力机械性破坏造成化

验设备严重损坏。 
（2）地震的外力机械性破坏同样造成精密检测仪器严重破坏，破坏程度由影

响测量精度到完全不能使用。 
（3）在线仪表除外力机械性破坏外，尚存在有外电源失电、短路等造成的破

坏，所以损坏面很大。 
 

3.4.3  构(建)筑物修复和加固方法 
1．建筑物修复和加固方法 

建筑物修复和加固可以参考《地震灾后建筑修复加固与重建技术手册》中的

相关内容进行。 

2．构筑物修复和加固方法 

    本节所称构筑物指水厂（站）中的各种水池、泵房和井类。地震后经检查评

估属轻微破坏、中等破坏或虽属严重破坏但具有修复和加固价值的构筑物可按下

列方法进行修复和加固： 

（1） 对在地震中受坍塌土体挤压或地面变形等原因引起倾斜且具修复价

值的构筑物，可采取掏土、射水、降水等技术措施进行纠偏复位，设计、施工应

遵照《建筑物移位纠倾增层改造技术规范》CECS225：2007的有关规定。 

（2）对水厂（站）中个别受损严重的构筑物，可根据其受损严重程度采取

局部修复或拆除重建等措施。 

（3）对局部损坏严重的构筑物原则上宜拆除受损部分并采用原构筑物相同

的建筑材料和结构形式进行修复： 

1）局部受损构筑物，可将受损部分凿去，将创面刷洗干净，充分润湿但无

积水，浇筑新混凝土前在创面上刷一层水泥素浆，再用比原混凝土强度等级高一

级的微膨胀混凝土灌筑，加强养护不少于14昼夜； 

2）受损严重的构件，应拆除重新布筋浇筑，个别被拉断的钢筋可采用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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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植筋予以补充和加强。 

（4） 对基本完好或局部轻微损坏或出现中等破坏的构筑物可采取下列针对

性技术措施，加固方法和实施要点可参照《地震灾后建筑修复加固与重建技术手

册》的相关部分： 

1）构筑物的底版、壁板、梁、柱上的细小裂缝对构件的耐久性有影响时，

可采取化学灌浆进行修复，以防钢筋锈蚀； 

2）构筑物主要受力构件上出现结构性裂缝，对构筑物或构件承载力有影响

时，可通过粘贴钢板或粘贴碳纤维复合材等补强措施进行加固处理； 

3）化学注浆、粘贴碳纤维材料、粘钢必须由专业施工队伍施工。 

（5）构筑物中的非承重墙受到破坏的，可视破坏轻重程度分别对待： 

1） 破坏较轻，仅出现少量裂缝，不影响墙体稳定的，可仅对裂缝采取注浆

等方法进行修补； 

2） 破坏较重，裂缝较多，但不影响墙体稳定的，可采用面层加固砖墙体法

或加钢筋砂浆墙垛等措施进行加固或局部拆除重砌等措施； 

3） 对破坏严重，裂缝较多，影响墙体稳定的，须拆除重新砌筑。与承重构

件间拉结筋断裂或原无拉结筋的，需通过植筋等措施加强墙体与承重构件间的连

接。不同材料的墙体，应根据其长度、高度、厚度等不同情况分别按各自的规范

或标准图要求在墙内设置构造柱、拉结筋、墙带以及墙顶的稳定构造措施； 

4） 地震中，非承重墙体（如构筑物内的导流墙等）局部倒塌的，应重新砌

筑，并在墙内设置构造柱及顶部设置拉梁等必要的稳定构件。 

 
3.4.4 机电设备的修复和更换 

设备的修（恢）复和更换，首先应能尽快的在第一时间满足城、镇（乡）的

基本供水要求，然后再按进度需要进行完善。 
1．电气系统的修复、加固与更换 
（1）在电气系统恢复运行前，应首先对变配电站、配电室等建筑物受损情况

进行评估，以确定建（构）筑物能否继续使用或经修复加固后继续使用。 
（2）震后恢复供水、设备抢修、检修等都需要对水厂（站）快速恢复供电。

如果地震对外部电网的损害不大，应尽量争取使用原供电网络进行供电。如原供

电网络不能满足供电，应尽快采用临时措施，如寻求第二电源、临时电源或采用

柴油发电机组应急供电，力求尽快对水厂（站）恢复供电。 
（3）变压器的震后修复。变压器作为水厂（站）电气系统的主要元件其震害

表现一般为位移、扭转、脱落轨道、倾倒、顶部绝缘瓷瓶破坏、散热器或外壳受

损等，震后应对变压器受损程度进行检查，对受损部位进行修复、更换。震后的

变压器须进行电气性能检测，对通过检测可继续使用的变压器要进行复位、基础

修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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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关柜设备的震后修复。开关柜设备由于外壳的保护作用，如果没有大

质量的建筑构件和坠落物的撞击，一般不会受到太大的损害，但可能出现基础断

裂、移位、变形、联接电缆松动、脱落等损害。修复时须清理建筑碎块，检查设

备受损状况，检查柜内电气元件受损情况，对设备进行复位，检查和紧固联接缆

线，对受损的电气元件进行修复和更换，检查工作接地和安全接地系统是否良好，

做必要的电气性能检测。 
（5）水厂（站）内配电电缆线路、控制电缆线路的震后修复。水厂（站）内

电缆线路的震害表现一般为电缆沟、电缆托盘托架的垮塌、变形、脱落，电缆绝

缘层的损害，电缆与设备接头松动、脱落等。修复时须对电缆线路沿线进行检查，

对电缆与设备的接头进行检查、加固，对损害不能继续使用的电缆进行更换。 
（6）水厂（站）检测仪表的震后修复。水厂（站）内通常设有一些流量、压

力、液位、pH、浊度、余氯等现场检测仪表。地震发生时这些检测仪表可能受

到损坏或损害，一般表现为仪表支撑体松动、脱落、仪表连接电缆脱落、断线、

仪表失准、失灵等。修复时须对仪表安装状况进行检查、复位，对电气、管道联

接进行检查，对仪表进行校准。对受损不能继续使用的仪表进行更换。 
2．机械设备的修复、加固与更换 
对受损程度Ⅰ、Ⅱ类设备只需进行按原样正位固定和作少量修理后即可投入

运行；对Ⅲ类设备应进行认真修补，确保基本上达到设备的原有功能时可投入运

行，以后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更换予否；对于Ⅳ类设备原则上不能使用，立即更

换或用相似设备暂时取代。如设备暂时无法更换需带病运行的应在严格的监测下

进行运行并从速更换。 
3．管道系统的修复与更换 
（1）管道之间的连接处应进行修复，防止渗漏。 
（2）管道本身破坏根据破坏程度首先作针对性的修补和更换，震情稳定以

后再进行完善。 
（3）管道与构筑物连接处进行止漏、稳（固）定。 
（4）管道位移处进行复位、固定。 
（5）管线上受损阀门进行修复或更换。 
（6）修复或更换管道上必要的仪表，如压力表和流量计等以确保满足城、

镇（乡）的基本供水要求。 
4．化验设备与仪表的恢复 
根据损坏程度编制修理和购制清单。应首先满足生产过程中最基本的设备和

仪表。 
 

3.4.5 修复加固期间满足城镇（乡）供水的对策和措施 
1．源水水质水量变化时的对策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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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震后可能出现的源水水质变化，主要是由无机、有机、生物、疫病污

染所造成，表现为： 
1）浊度：可能短期突然改变，浊度提高很多，一般为暂时性，很少永久性，

有的很快恢复原状，有的逐步恢复原状。 
2）pH：可能出现变化，一般以pH下降为多。 
3）NH3-N或NO3-N：地面污染引起数值有一定提高，一般具有相对较短的持

续时间。 
4）大肠菌指数：地面污染引起数值增高，一般时间较短。 
5）有机物：地面污染使生化需氧量、化学耗氧量浓度增加，一般时间相对

较短，但有一定的持续时间。 
6）疫病影响：传染病菌、病毒可能突发出现。 

（2） 对于水源水质变化的对策与措施 
1）对于浊度和pH值变化，一般可采用加强絮凝处理，增加絮凝剂投加量，

监测pH值的变化，可用药物调节pH值，首选投加石灰来调节，既经济又方便。 
2）对于大肠菌指数增高应加强消毒控制，一般采用增加加氯量，提高出厂

水的余氯值并定期检测管网末端的余氯值。消毒剂不宜采用存在较多安全隐患的

液氯和其它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可能存有隐患的消毒剂，宜选用相对稳定的消毒

剂，如漂粉精、消毒片及用消毒剂临时制备设备。 
3）对于NH3-N和NO3-N，除加强絮凝、过滤外，可以适当增加加氯量，当NH3-N

和NO3-N很高，以上方法不能满足时，则可临时投加粉末活性炭。 
4）对于生化需氧量、化学耗氧量增加，首先加强絮凝沉淀，必要时投加粉

末活性炭。 
5）对于疫病造成的影响应与当地防疫及卫生部门配合进行处理。 

（3） 源水水量变小取不到足够的源水时或水质已不能作饮用水源时，经评估

应开辟新水源满足要求。 
2．水厂（站）内处理构（建）筑物的修复、加固期内为满足正常供水的对策

与措施 
（1） 进行构筑物超越，如水厂（站）内原无该构筑物超越管时，应临时铺

设超越管，在超越运行过程中应加强管理，特别应对絮凝剂投加系统加强检测和

管理。当絮凝剂投加和消毒系统设施遭到破坏不能使用时，应设临时加注点及临

时加注设施。 
（2） 化验、检测设备、仪表受损时必须加强人工检测，并及时更换和购置

有关设备或借助相关部门的设备能力。 
3．外部系统破坏时水厂（站）的配合对策与措施 
（1） 配水管网严重受损送水（增压）泵站无法建压时，除积极配合管网检

查和修复外，应保证提供合格水质的基本水量。在失压情况下提供合格水质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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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时，应严密监测提升设备的运行工况，充分利用水厂（站）内可利用的调压设

备，防止水泵及电器在失压的极端情况下运行带来的设备损坏。 
（2） 在外电源未恢复供电时，利用时间对水厂（站）内的设备进行全面检

查和修复，为电源恢复实现供水准备条件。 
 

3.4.6 重建技术 
1．重建原则 
以下情况需进行重建。 
（1） 地震中被毁城镇需整体移址重建时，给水系统随之移址重建。 
（2） 地震中因地貌变化或被次生灾害所毁被埋，使构（建）筑物全部破坏

或虽然部分破坏，但存在有致命的安全隐患时，需移址重建。 
（3） 由于地震烈度大于设计时考虑的烈度或其他原因造成构（建）物全面

破坏时，但经有关鉴定机构鉴定认可地质条件许可建设水厂（站）时可进行就地

重建。 
（4） 水源地发生变化，无法取到满足水质或必要水量要求的源水时，应考

虑移址重建。 
（5） 单体构（建）筑物严重破坏，无法修复，或加固成本经比较不经济时，

应对该构筑物进行单体重建。 
（6） 水厂（站）重建必须满足所在地调整后的地震烈度的抗震要求和规划，

并必须按照有关的规程、规范及建设程序进行。 
2．重建技术 
（1） 本节中的水厂（站）包括给水厂、取水泵站、加压泵站内各种构筑物

及辅助建筑物。 

（2）水厂（站）重建应贯彻“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抗震设

计方针。 

（3）水厂（站）选址应满足下列条件： 

1）避开地震断裂带，选择对抗震有利的地质、地形、地貌的地段； 

2）不受滑坡、危岩、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地段； 

3）历史上最大地震破坏烈度不超过9度的地段； 

4）不受洪水淹没、冲刷的地段； 

5）经地质勘察适宜建筑的地段。 

（4）建筑设计应力求形体简单、整齐，避免复杂平面、长悬挑、宽门脸、

高女儿墙、高塔楼等不利抗震的建筑造型。 

（5）结构设计应慎用底框结构；建筑物纵横向应适量、对称设置抗侧力构

件；注重“强柱弱梁、强剪弱弯、更强节点”的设计理念。 

（6） 水厂（站）内各构（建）筑物应采用表3-3所列的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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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构（建）筑物结构形式 

项目 子项 结构形式 备注 

取水泵房 

加压泵房 

下部钢筋混凝土 

结构，上部框架结构 

底板、壁板、柱、 

梁、板全现浇 

吸水井 

预沉池 

沉淀池 

滤池 

清水池 

钢筋混凝土结构 整体现浇 

送水泵房 下部钢筋混凝土结构，上部

排架结构 

整体现浇 

配电室 

加药间 

管理综合楼 

框架结构 整体现浇 

机修、仓库 

食堂、值班宿舍 

门卫室 

框架或砖混结构 框架全现浇（注） 

围墙 砖墙加配筋扶璧柱和压顶 扶璧柱间距3.0～

3.6m 

水
厂
（
站
） 

水塔 钢筋混凝土结构 
基础、支筒、 

水柜全现浇 

注：①当采用砖混结构时，±0.00以下采用M10水泥砂浆砌MU10实心页岩砖，±0.00以上采

用M7.5混合砂浆砌MU10实心页岩砖； 

②按规范设置的DQL、GZ、GL、QL及屋盖梁、板采用全现浇结构； 

③所用石料强度等级不得低于MU30； 

④水塔仅用于8度及以下地区。 

 

（7）水厂（站）重建应按国家、地方的现行规范和标准执行。 

（8）水厂（站）的设计、施工图审查、施工及监理各环节的实施程序均应

按国家的相关规定执行。 

 

3.5 给水管网 
给水管网由输水管道及配水管道组成。 

3.5.1 抗震鉴定 
1. 给水管网的抗震鉴定应按《室外给水排水工程设施抗震鉴定标准》G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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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2执行，并应符合《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燃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B50032-2003
的规定。 

2. 主要检查输配水管道沿线的场地和地基土质情况、管网的整体布置、阀门

及其附属设施的设置和管材、接口等是否符合现行抗震设计规范。 
3. 抗震鉴定后，对不符合抗震鉴定标准、抗震设计规范规定的，应结合城市

给水规划、管网布局及当地的实际条件进行修复、加固，必要时应进行重建。 
4．输水管道的震害 
输水管道的震害主要有以下几种： 
（1）因山体滑坡、泥石流、场地液化以及不均匀沉降引起的震害； 
（2）因地震断层地表破裂，地面变形引起的震害； 
（3）因管道结构抗震设计不足所引发的震害； 
（4）因地震反应过大，引发埋地管破裂，管道接头拉脱，架空管道滑落、

架空管道支墩倒塌、过河拱管(圆弧管及折形管)倒塌、扭曲。 
 
5．震后管道受损状态 
（1）管道开裂，接口拉脱、切断，闸阀及管网附属设施损漏，管道断裂。 
（2）不同管材震后受损程度也不同，从损害严重程度由重到轻排序为：水

泥管(特别是自应力水泥管)，灰口铸铁管，硬聚氯乙烯管(PVC-U管)，聚乙烯管

(PE管)，球墨铸铁管。  
（3）所处管网位置不同震后受损程度也不同，从损害严重程度由重到轻排

序为：入户管，支管，配水干管，输水主管。图3-4是一根铺入构筑物的给水管

震损的情况。 

 
图3-4  一根入构筑物管破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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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道受损与其埋深有关，浅埋的管道受损较重。 
 

3.5.2 修复和加固方法 
1．给水管网的修复和加固原则 
（1）给水管网修复和加固工程应根据地震鉴定后所确定的项目进行。 
（2）给水管网的修复、加固或重建应根据管网受损程度、管网检漏情况及

管材、接口是否符合抗震要求等综合因素确定。 
（3） 水厂恢复生产后，首要任务应抢修爆管、修复渗漏管道，使管网压力

恢复或接近震前水平，为抗震救灾提供必要条件。 
2．管网检漏 
水厂恢复生产后，震后管网压力一般偏低，故对城市管网应全面检漏，为管

网快速、及时修复提供条件，检漏重点为： 
（1）主干管； 
（2） 水泥管、灰口铸铁管、硬聚氯乙烯管； 
（3） 不良地基地段； 
（4）敷设在河堤、穿越河道、铁路、重要交通干线地段； 
（5）敷设年代己久的管道。 
3．管道检漏方法 
（1）音听法 

采用音听仪器寻找漏水声，并确定漏水范围及漏点。 
（2）相关分析检漏法 

在漏水管道两端放置传感器，利用漏水噪声传到两端的时间差来推算出

漏点位置的方法。 
（3）区域检漏法 

在一定条件下，测定小区内最低流量，以判断小区管网漏水量，并通过

关闭区域内阀门缩小漏水探测范围的方法。 
（4）区域装表法 

在检测区域的进、出水管上都装置流量计，用进水总量和用水总量差，

判断区域管网漏水的方法。 
（5）区域检漏兼区域装表检漏法 

在检漏区同时具有区域装表法及区域检漏的装置。当进水量与用户水量

之比超过规定要求时，采用区域检漏法检漏。 
上述管网检漏方法的具体要求，使用条件等应遵循《城市供水管网漏损控制

及评定标准》CJJ92-2002的规定。目前，检漏一般采用音听法。当检漏难以查出

漏点，而管网仍处于全面失压，管网压力仅为震前的70％，说明管网受损特别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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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4．管道修复和加固方法 
（1）对于因地基土液化及不均匀沉降造成的管道破怀，除修复或更换管道

外，尚应对地基进行抗液化及抗不均匀沉降的处理。 
（2）对于因地震断层地表变形引起的管道破怀，除对管道进行修复或更换

外，对管道穿越断层段应按《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GB50032进行设计与施工。 
（3）管壁漏水、管材破裂和接头渗漏时，应根据管道的管材、损害程度及

部位等因素确定修补方法。 
（4）更换损坏的管材及管件应按照各种管材的施工敷设要求进行。 
（5）管道修复、加固后，还应采取相应措施消除由于地震造成的各种外部

因素。 
（6）管道修复、加固具体方法因管材不同而异，应遵循各种管材的有关规

范、技术规程的规定。 
 

3.5.3 重建技术 
1．通过给水管网的重建，使给水管道的布局、阀门的设置、管材、接口的

选择符合《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032-2003的要求。 
2．给水管网重建策略 
（1）先严重后一般。震后严重影响连续供水的易爆、漏水严重的管段，严

重影响输水水质的管段，严重影响输配水的瓶颈管段，均要首先安排重建。 
（2）先易后难。投资少、费时少、见效快的先办。 
3．给水管网重建方法 
（1）编制管网重建计划，经调查分析及上述策略，确定管道重建范围，针

对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重建方案。 
（2）管道重建应因地制宜。可选用拆旧换新、管内衬软管、管内套管等方

式。 
4．重建原则 
（1）地震中被毁城镇需整体移址重建时，给水管网随之移址重建。 
（2）对于因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造成的管道破怀，可采用改线重建的

方法，以恢复正常运行。 
（3）对于不能进行修复、加固或修复、加固成本过高的输水管道，需进行

重建。重建时选用的管材应具有较好耐震性能的材料。 
（4）位于高烈度(8度及以上)地震区的输水管道，应尽量不采用架空敷设，

穿越河道时尽量采用倒虹管，倒虹管两端应设置柔性接头。 
（5）给水管网己建的灰口铸铁管(为淘汰管材)、自应力混凝土管(易出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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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膨胀及横向断裂)应拆除重建。 
（6）敷设年代己久的管道应逐步拆除重建。 
5．重建技术 
（1）调整、移址及重新规划的城市给水管网，在重建前应按照《室外给水

设计规范》GB50013-2006的要求进行管网水力平差计算，以复核管网是否满足

水量及水压的要求。 
（2）大、中城市的给水主干管应敷设成环状,达不到此要求的，应增建主干

管，形成环网，以达到城市供水安全的要求。 
（3） 管材、接口型式   
重建管道的抗震性能好；安全可靠性高、维修量少；运输、施工方便；使用

年限长；阻力小、输水能力强；价格相对低等原则选择管道材质。 
根据山区特点，管径DN≤300宜采用聚乙烯管材(PE管)及管件,热熔或电熔接

口。 
DN400至DN1200宜采用球墨铸铁管材及管件，承插式橡胶柔性接口。 
下列地段应采用钢管：过河倒虹管或架空管；穿越铁路或主要交通干线及位

于地基土为液化土地段的管道；不能避开活动断裂带的埋地给水管道及其套管。

钢管采用焊接连接。 
（4）重建管道在下列部位设置柔性接头： 

1）地基土质突变处； 
2）穿越铁路及其他重要的交通干线两端； 
3）承插式管道的三通、四通、大于45度的弯头等附件与直线管段连接处； 
4）当设防烈度为7度且地基土为可液化地段或设防烈度为8度、9度时，泵

的进、出管上； 
5）管道穿越墙体或基础为嵌固时的穿越管道上。 

（5）管网上的阀门均应设置阀门井。 
（6）断裂带两侧的管道上(距断裂带有一定的距离)，应设置紧急关断阀。 
（7）架空管道的支座上，应设置侧向挡板。 
6．供水管网的重建需要进行整体抗震性能评价。评价方法需要采用考虑地

震作用下管网出现渗漏情况的分析方法进行。渗漏模型可以采用点式渗漏模型，

评价地震作用下管网的渗漏流量，考虑地震的随机性，在此基础上进行管网的抗

震功能可靠度评价。如果管网抗震功能可靠度不能满足要求，有必要采用通过增

加管线和改进管径的管网拓扑优化方法来实现管网的优化设计。 
7．重建给水管网的设计、施工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规范、技术

规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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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水塔 
3.6.1 抗震鉴定及震害 

1．震害分析 
水塔的结构重量和荷载集中在顶部，荷载的分布对抗震极为不利，作为支撑

构件的筒壁或支柱在地震时容易发生破坏，若水塔发生倒塌，还可能发生更大的

次生灾害。从图3-5可以看到，水塔的钢筋混凝土筒壁在开孔部位产生了应力集

 
图3-5  水塔钢筋混凝土筒壁产生裂缝 

 
中，出现地震裂缝，提醒我们要加强水塔结构的抗震措施和构造设计。 

2．水塔抗震鉴定应严格遵照《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95执行。 
3．水塔震害调查应着重检查筒壁、支柱的裂缝及损坏情况；基础的倾斜严

重程度；上下进出水管接头拉脱及损坏程度。 
4．水塔的震害破坏等级应按下列标准划分为五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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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完好：筒身、柱子完好，基础无倾斜； 
（2）轻微损坏：筒身、柱子个别部位轻微裂缝、基础基本无倾斜； 
（3）中等破坏：筒身、柱子明显裂缝，基础出现肉眼可观察倾斜； 
（4）严重破坏：筒身、柱子严重裂缝并错位，砖柱子支承的水塔其砖柱严

重裂缝并酥碎，水柜移位，基础明显倾斜； 
（5）倒塌：水柜塌落或整体倒塌。 
 

3.6.2水塔修复加固方法 
1．水塔修复、加固原则 
（1）水塔的修复、加固应根据水塔受损程度、结构型式及材料是否符合抗

震鉴定标准等综合因素确定。 
（2）如果水塔短时间内难以修复、加固，供水应超越水塔，直接向管网送

水，为抗震救灾提供必要条件。 
2．水塔修复、加固方法 
（1）进水管、出水管、溢水及泄水管，如不是钢管应全部更换。如是钢管

可切割、更换破坏部分的钢管、管件或更换阀门。托架、支架按受损程度进行加

固或增设。弯头、三通、阀门等配件前后应补设柔性接口。埋地管道可采用PE
管或承插式橡胶柔性接口的球墨铸铁管。 

（2）当水塔基础的倾斜程度在抗震鉴定标准允许值范围之内时，应对水塔

进行纠倾并对地基进行加固。纠倾加固应严格按《建筑物移位纠倾增层改造技术

规范》CECS225：2007进行。 
（3）对经鉴定受损不甚严重可修复加固的砖支筒水塔，可根据受损轻重程

度分别采用压力灌浆、钢筋砂浆面层、钢筋混凝土套、扁钢网箍等技术措施进行

加固处理；具体做法可参照《地震灾后建筑修复加固与重建技术手册》进行。 

（4）对经鉴定受损不甚严重可修复加固的钢筋混凝土支柱水塔，可根据受

损轻重程度分别采用化学注浆、钢筋混凝土梁柱外包加固、粘贴钢板等技术措施

进行加固处理；具体做法可参照《地震灾后建筑修复加固与重建技术手册》进行。 

（5）对经鉴定受损不甚严重可修复加固的钢筋混凝土支筒水塔，可根据受

损轻重程度分别采用化学注浆、钢筋砂浆面层、扁钢网箍、钢筋混凝土套、粘贴

钢板等技术措施进行加固处理；具体做法可参照《地震灾后建筑修复加固与重建

技术手册》进行。 

（6）对水塔个别部位或构件已损坏，但整体鉴定结果尚可继续使用时，可

对需加固的部位进行加固，加固方法严格按《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

GB50367-2006执行。 
 

3.6.3 水塔重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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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建水塔应采用钢筋砼支筒的水塔，砼强度等级应大于C35。不得采用

砖或石砌支筒、支柱水塔。 
2．水塔所在场地应避开地震断层、滑坡、泥石流及液化土地段。 
3．水塔设计应严格按以下国家标准进行： 

《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GB50069-2002 
《室外给水排水和燃气热力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032-2003 
《给水排水工程水塔结构设计规程》CECS139：2002 

4．水塔离其他建筑物的距离不应小于水塔高度的1.5倍，避免发生次生灾

害。 
5．如需在大于8度地区修建水塔，应进行专门研究。 
6．对大于8度地震区一般不采用水塔作为供水设备。对大、中型水厂可采

用高位水池（地形条件许可时）、调节水池泵站；对于无地形条件可利用的村、

镇小型水厂可采用气压给水设备、变频调速给水设备及自动控制电磁调速给水设

备等调节装置。 

3.7日本阪神-淡路地震中供水系统震后恢复实例 

1．受损情况 

1995年1月17日日本发生阪神-淡路7.3级大地震，是日本自1923年关东大地

震以来最严重的地震灾害。地震造成的给水管网使兵库县内的神户、尼崎、西宫、

芦屋、伊丹宝塚、川西、明石、三木等9市和津名、淡路、北淡、一宫、东埔等5

町断水一个多月。这个地区供水总户数为135.56万户，人口约为342.6万人，供

水量136.3万m
3
/d 。震后约有总户数的85%断水，资料显示，此次地震供水管网

破坏严重，管道破坏统计见表3-4。 

            表3-4   不同类型管道的破坏统计       

管道破坏率（处/公里） 
破坏类

型 
延性铸铁

管 
铸 铁 管

聚氯乙烯

管 
钢  管 

石棉水

泥管 

管道长

度 

（km） 

1874 405 232 30 24 

接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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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坏 

处/ 

公里 
处 

处/ 

公里
处 

处/ 

公里
处 

处/ 

公里
处 

处/ 

公里 
处

管   

身 
0 9 0.63 257 0.38 88 0.33 10 1.24 30

管   

件 
0 1 0.31 124 0.17 40 0.03 1 0.04 1 

接头拉

脱 
0.47 880 0.49 199 0.33 76 0 0 0.37 9 

接头破

坏 
0 2 0.06 25 0.50 115 0.07 2 0.08 2 

接头插

入 
0 5 0 1 0.01 3 0 0 0 0 

 

从表中可见，延性铸铁管在地震中的破坏将近一半是接头拔出，其他管材则

以管身破坏居多。净水厂的破坏主要有：水处理处理设施池体的接口处破坏、漏

水；构筑物进出水管接口处断裂；房屋地面下沉；楼盖沉降；未锚固的机电设备

移位、倾倒；管道支座下沉；管道接口拉脱；管体破损及挡土墙移位等。 

2．应急措施 

紧急供水的主要方法是利用水罐车和便携式水罐进行水的运输，但由于交通

堵塞使得其效率比较低。此后，为了扩大供水区域，采取了从消火栓向供水车灌

水，利用消火栓设置暂时的供水阀门和临时供水管道，以及确保住宅区内部的供

水措施，达到了紧急供水效率的提高和市民运水距离的减少。另外，应急供水也

得到了其他城市以及民间的各种协助。支援高峰在1月25日，由83个城市、20个

民间团体和804名自卫队员，加上432台紧急供水车展开了紧急救援。除陆上供水

之外，也展开了海上供水救援，由海上自卫队提供6艘船舰、海上保卫厅2艘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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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3艘船只组成了海上供水小组。由消火栓制成的临时供水阀门的数量在第七

周达到了高峰，共建900处。此外，还发放了桶装水和瓶装水。 

3．修复与加固 

为了修复破损的供水设施，日本水道集团向其他城市申请援救，同时其他水道管

理机构请求援助指定的各个修复点，然后进行供水设施修复。对于室内给水的破

坏，主要以市民为个体进行个别修复。自来水管道局针对供水设施被损的状况采

取了针对性的措施来进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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